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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討論案一】 

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前，在 12/20 晚間與工商建研會代表會面，但建研會郭姓理事長卻意外成為媒體

焦點，因為郭男之前涉嫌在自家豪宅裝設針孔攝影機，偷拍女賓客如廁畫面，被女客抓包提告，檢

警調查後，郭被依妨害秘密罪起訴。 

 

【議程討論】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請採訪中心先行說明。 

 

●李碧蓮：郭姓理事長是高雄政商界名人，偷拍案件轟動一時，雖然調查後遭到起訴，但因為妨害

秘密罪是告訴乃論，郭與六名被害人和解，一審宣判前被害人撤告，郭獲判公訴不受理，得以全身

而退，但負責裝設的洪姓業者因涉嫌圖利為妨害秘密罪，今年 4 月遭判刑 6 個月，得易科罰金 18 萬

元，緩刑 3 年。如今郭男再度出現在鏡頭前，我們的報導能否直接用”肯定句”描述其涉案過程?還

是只能以”涉嫌”、”遭指控”?類似這樣涉案但因為證據不足或是與被害人和解，因此未遭判刑

者，我們的報導應該注意哪些地方? 

 

●黃葳威委員：這個新聞就是搭著韓國瑜造成的＂韓流＂，才引起的報導，也可能呼應到韓國瑜用

人的選擇性。我覺得還不錯是，你們新聞後面有放他發言人的一些說明，但我覺得稿子前面提到這

個叫做郭國聖的人，我覺得記者的描述稍微肯定了點，如果用＂曾涉嫌＂這樣就會單純一點，現在

是比較像談話性節目的處理，比較斷然，雖然後面有補充，所以這個部份可能會造成一些比較強烈

的不當聯想。 



●李碧蓮：我的疑慮是，我們還有一個官司在進行當中，有一位牙醫歌手在 2009 年的時候，遭女朋

友提告性侵，事發當時女方吃安眠藥之後昏睡，兩人發生性行為，但是男方用按摩棒助興，侵入女

生的尿道，斷在膀胱導致血尿等狀況，後來女生提告，到了高等法院的時候都還重判五年六個月，

但更一審逆轉是無罪的，法官認為雙方是男女朋友、合意性交，但是傷害罪成立判刑一年。但因為

發監執行日他沒有到案，被通緝了，隔了幾個禮拜，他投案時，我們有拍到他然後發了新聞，但我

們的標有一點沒注意到，直接寫他”性侵女友”，因此被他告了，他主張性侵部分是無罪的，我們

不可以用這樣的標題。但我們的新聞裡面其實都有講述他性侵部分逆轉無罪，通緝是因為他因傷害

罪被判刑一年卻未到案，但他還是據此提告了。 

 

像郭理事長的事件，他裝針孔被提告是真的，但是因為雙方和解，他沒有被判刑。類似這樣子不管

是證據不足、或更審或其他因素，當他變成一個無罪之後，日後我們又要報導這個人的時候，我們

在寫稿時，要鉅細靡遺寫到說但是他最後無罪定讞或是用涉嫌或者是被控，這樣就可以，還是我們

還要再注意其他的部分，來避免都在法律上面不夠精準，才特別提出這個案例來討論。 

 

●呂淑妤委員：我覺得現在只要扯到韓國瑜，就會被放大檢視。就要看你報導的目的、你要讓閱聽

人知道什麼訊息。假設，就算他是私德有問題，大家覺得韓國瑜都是可以接受嘛，因為他不是說，

就算你是殺人犯，也希望你投票給我之類的話嘛、沒有人是聖人。他跟誰同框這並不稀罕，但無論

如何就是＂無罪推定＂原則，我覺得要保障被報導人的權益，像我們常在平面媒體看到，一審被判

有罪，但會加一句，全案仍可上訴，表示說報導當時他是有罪的，但他有可能上訴、上訴可能逆轉，

所以至少會帶這一句講清楚。 

 

像此案，報導時他已經是無罪的，但報導中又說他曾經涉嫌，我們將心比心，他的家人一定會覺得

他已經獲判無罪了，你為何還要這樣講他？就像之前不是大陸有一個富商到美國去，爆發性侵疑雲，

雖然獲判不起訴，但過程中他的名譽、商譽都受到損害，不管真相如何，到最後還是信者恆信、不

信者還是不信。如果我們下次再提到這個富商的時候，又再度描述他在美國涉嫌性侵、獲判不起訴

等等，你認為有沒有可能被告？他會認為這件事情已經過去，為何再度提起？還是媒體認為他有這

個潛在的危險，要提醒跟他往來互動的人小心？如果閱聽者覺得這樣的提醒是對的，那可能就沒問

題，但是被報導者可能會認為，你就是把一些不堪的往事翻出來，畢竟每個人都會犯錯，他已經受

到懲罰或是已經還他清白，那我們又再提起，可能就要非常非常小心（被告）。 

 

當然你說這個裝設監視器的業者被判刑，似乎證實有偷拍事實，但業者是業者，你現在報導的主角

就是這個理事長，這個理事長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？很難說。再者，標題的問題，雖然實際內文沒

有涉及毀謗，但沒有用，人家光看標題就可以提告了，很多閱聽者都只看標題，沒有細看內容，而

且標題很容易截圖，很多法律判決就是看那個截圖的證據，他認為那個標題就已經對他構成毀謗了。

所以綜合來講，我覺得，過去已經過去了，沒有必要報導還是盡量不要惹這個爭議，這不過就是一

個和業界代表的會議，他也不是韓國瑜的小內閣，另外就像我講的，假設即使已經判刑了，可能要

再加一句＂全案仍可上訴＂，讓人家知道說這不是最後的定讞，只是我報導的當時他是被判刑的，

要是我會加一句這樣子，會比較妥適。 



●葉大華委員：我跟呂老師的看法有點不太一樣，我看了一下，這個判決是今年初四月時的事件，

基本上他已經算是不起訴，可是不代表他沒有涉入，他真的有裝嘛，只是他辯稱說那不是他授意、

也沒有看過幾次，因為對方撤告才不起訴，但此案有成立，他確實有裝針孔，所以這裡面有一些是

事實，所以我認為，這可能要請教法律專業，講＂涉及這個案子＂是不是就比較沒有爭議？我認為，

他已經是個公眾人物，且這是公眾場合是一個公開的記者會，他有涉及到，因為他要向市長建言，

可能他將來會扮演很重要的、對韓國瑜協助的角色或什麼，你當然可以說，因為這是今年初才發生

的事，所以很容易被連結，很容易被蒐集到資料，雖然他是 2016 年爆發，今年初才走完這個司法程

序。所以這麼近的狀況下，你很難不去標誌到他這件事情，只是說比例原則要到什麼程度。 

 

當然這個新聞比較好的做法，應該是提醒說，這個人他曾經涉及到這樣的事情，他今天如果要扮演

重要的一個角色，不管是進建言或是對未來政府單位做的一些政策決策有影響，我覺得他過去曾經

有過這些紀錄，我認為就是你只要符合比例原則、如實呈現，我覺得不會有問題，因為他本來就需

要受公評，因為他是公眾人物。 

 

另外我覺得，就像當初柯林頓，他和陸文斯基的事情鬧到全世界都知道，可是重點還是民眾自己的

感受，如果民眾覺得說他覺得柯林頓確實有私德問題，也傷害了一些人，但他們可以接受他作為一

個國家領導人，那沒有問題啊！同樣的，他如果是一個私人聚會也就算了，這是一個公開的記者會，

你很難不去叫記者、媒體去標誌到他曾經在今年四月才有這個司法程序走完的這件事，只是說比例

原則上真的要小心，涉及這件事情，假如說你怕＂涉嫌＂或是又把它拿出來當作是，再重複講述怕

會造成誹謗或是，就講＂涉及這件事情＂。但我看了整則報導，我不認為他是無辜的，尤其我們要

注意這樣的人，尤其這兩年是＃me too 運動這麼興起的時候，大家對於這種身體的界線，有些人用

權勢來做一些事情可是公眾卻不知道。這個案件我看到大部分媒體都是在報導，裝針孔的大老闆沒

事，反而是去裝的業者有罪，像這樣的事情都是可受公評的。我覺得法律上也不是說他就是無罪，

並不是這樣，只是說他的罪證不足，或是對方撤告，因為這是告訴乃論，所以才脫身。 

 

●黃銘輝委員：兩位老師的見解其實未必真的有差異。純粹就這一個人的這一件事情而言，他的報

導的內容，我在做評估的時候，我會有幾個參數，例如他涉嫌犯案的時間跟現在的遠近，然後他在

這個報導事件也就是和韓國瑜會面的這個場合裏面，他的關聯性、重要性有多大，還有整件事情報

導出來的公益性有多強，我會去做一個綜合的評斷。以這三個指標而言，剛剛葉大華秘書長比較著

重在公益性，因為他確實有被指控、又被起訴，只是最後公訴不受理是因為這是告訴乃論、對方撤

告，所以這個是可受公評之事，又連結到秘書長剛才所說的，#me too 運動，這些被害者勇於揭露、

站出來，這部分有它的公益性。就時間而言，一年內我也覺得還好，去挖人家十年前的往事，就像

當年西班牙那個遺忘權的個案，我就覺得不太適合。 

 

但是如果以這個新聞而言，呂老師關注的可能就是他跟韓國瑜的關聯性，因為如果今天他是韓國瑜

的小內閣或是常設的市政顧問，也就是他在這樣的一個提供市政建議他會反覆出現的話，那麼你找

一個這樣的人，我們特別去針對這個人的背景去報導，那我會覺得那個新聞性會比較強，但是如果

他就是在這樣一個場合裡面，然後這本來就是給工商界來講話的，他這樣的一次性的出現，我們在



新聞上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?我覺得這個部分的確也可以考慮。 

 

整則報導沒有違反新聞倫理?我是覺得還好，因為他確實有被起訴，他的確有涉嫌、的確有被指控，

剛剛的這個新聞旁白還特別強調”指控”、”涉嫌”，基本上因為他被起訴是事實，所以我會傾向

倫理面還好，反而是回到那個新聞性的部分，有必要因為他這樣一次性的出現也跟著去把他的事情

挖出來?這部分我自己現在無法馬上下決斷，我只能說這個部分而言會覺得有一點點躊躇，那如果他

韓國瑜在裡面特別重視他的意見，表示日後要經常向他請益，那我覺得這就 OK 了。到後來事件的發

展有沒有，有沒有後續我不確定，如果只是一次性的發言，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斟酌一下，但是如果

他顯得相當受重視，再加上他理事長的的位，那麼也許可以另外再做考慮。這是我提供的建議，時

間性、還有跟整個新聞事件本身的關聯性還有公益性這幾個指標，供參考。 

 

●王麗玲委員：我站在觀眾的角度先談一下，看到這個時候我馬上想到說他連廁所都裝監視器，卻

還擔任什麼婦幼機構職務等等，直接跟婦女有關係的，然後又看到他現在跟韓國瑜為什麼交往密切，

我覺得這個報導第一個可以給民眾知道，這樣一個理事長掛這樣的頭銜，可是他竟然有涉嫌做這樣

的事情。也提醒韓國瑜要再考慮，因為這個報導他一定會看見，他就應該多加思考，這個新聞的價

值對民眾或是對他的市政要找的團隊，我覺得是有助益的。 

 

另外，我覺得事實呈現很重要，我覺得做新聞我們不要害怕，最近大家都有一點就是越來越畏首畏

尾，甚至害怕有人提告等等，但是最後我覺得法律還是會站在，言論自由是非常高的標準，然後在

新聞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剛才提到的牙醫歌手的官司，我覺得最後的判決一定沒有什麼大的

問題，因為你本來涉及法律這件事情，你只要入法了，檢察官已經起訴你了，那這個就是事實嘛，

但是你後面有再來等等的判決，那是每一個階段的問題。 

 

像這個案子也是一樣，我覺得應該是不用擔心，而且我們以後報導的時候我覺得真的是要勇於揭露

這些事情，因為以他的年齡來看，他現在其實正在游走從商界政界這樣的階段，假設他是一個心態

有問題的人，在一個家裡都裝了這麼多的秘密攝影的話，那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會對誰做什麼事

情，而且他是有權勢的人，在外面又形象這麼好的人。 

 

民眾也會去判斷，幫他裝設的包商有罪，雖然法律判了當事人不起訴，可是誰都會知道這就是用錢

去解決他的問題。我們用真實的理性去判斷，你這一則報導其實可以讓大家我覺得是一個覺醒，還

有一個對這個人再省思的問題，我覺得這個新聞滿好的。 

 

●楊益風召委：我從兩個地方分享看法，一個回到剛剛編審的問題，媒體要過法律這一關不難，你

只要報導真實就行。回到剛剛那位牙醫歌手的官司，其實重點在於，”性侵”是個法律名詞，如果

他沒被判有罪之前，你可以用＂疑犯＂＂嫌犯＂，也不能說他性侵，如果被判無罪確定之後你要尊

重法律的判決，所以可以用”疑似”，然後你一樣描述他真實做過的行為，譬如說按摩棒斷在尿道

等，這個就已經足夠讓閱聽人知道他幹了什麼事，反而不是用性侵這個概略性的東西框在他身上。

那他當然可以告你，告不告得贏是一回事，但是原則上就是盡量在法律上的專有名詞，我們不要亂



用，尤其是如果我們明知他被判無罪又硬要給他安上罪名，那說實在的很有可能被告。 

 

回到這次討論的個案，我覺得重點仍然是報導這件事的公共利益的價值在哪裡。剛剛幾位委員的說

法不見得衝突，都是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，對我來講我們教育界的會比較在意遺忘權，因為教育

相信人會改變，如果我不相信人會改變，那我體罰也沒什麼對，打死你算了反正你將來一定會變壞

人。我們相信人會改變，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你一個人曾經犯過的錯，你不斷地去讓人家提醒別人

要注意，那這個人要改變的機率就不大了，這跟更生人的擇業權的概念是一樣的，他出獄後要就業

很困難的原因在這，沒什麼人敢聘用他，那我們再不斷強化就完蛋了。我先澄清我自己是從這個立

場出發，我比較在意的是基本上這個人有沒有改過自新，當然如果這個人是連續犯，不一定對同一

犯罪行為，也就是他不停地犯不同的罪，你當然可以不斷地提醒說，這個人從小就偷牽牛、長大又

性侵、到老還怎麼樣，那我覺得這具有公共利益，就提醒大家注意這個人很難救了。那如果其實他

這一輩子就這一次犯錯，你要拿出來講，這時候就回到報導的公共利益，譬如說，我們經常報導韓

國瑜的內閣，可能有些人是犯貪污罪，那那個東西我覺得剛剛葉大華委員講的那個原則很重要，也

就是說我現在要任命他為政務官，政務官最怕貪汙瀆職，然後他曾經有犯過貪污罪，我拿出來報導

沒什麼不對。如果他只是跟工商一個座談會上，我就硬把這個領導人報導出來說，他曾經有過不當

的行為，那其實，那個市府發言人講的沒錯啊，你現在跟我講這個幹嘛?難不成我以後市長出席的場

合，我都要先去確認每個人有沒有犯過罪？不太可能。 

 

所以原則上你報導沒有錯，但是報導的價值一定會容易被爭議，所以我蠻贊成黃銘輝委員的觀點，

這個東西有沒有觸法也不會有倫理問題，但是媒體在追求更高的價值的時候，在公共利益和比例原

則上，是可以再著墨的。那如果他今天又回到剛剛那個麗玲講的，就是說即便是建言，如果他今天

是針對婦幼政策提供意見，我覺得你這樣講也有道理，但是如果他純粹就是就他工商業上面的建議，

我去扯說他在廁所安裝監視器的事件，我會覺得有點牽拖。但是這個沒有不對，我再講一次，媒體

只要報導真實，因為他確實有過嘛，我們不會說不對，但要注意的是，我們經常筆走偏鋒的時候，

走到最後很可能就會出現像剛剛講的問題，我們有時候偷懶一下用簡單的字句去報導一個人，說實

在我不擔心公司被告的問題，我比較擔心的是，這個人的未來會不會因為我們的報導，使他從此無

法有一個新的人生，這可能是教育界的人，我想就是我的心比較軟一點，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地方。 

 

●李碧蓮：這個新聞剛要做的時候，我去把來龍去脈搞清楚，2010 年豪宅裝修時他就已經在裡面裝

了三十幾支的監視器，2015 年的時候他又叫包商來幫他多裝幾支，裝在煙霧偵測器上面，還有一個

是裝在畫上面，然後放在洗手間正對著馬桶的。這個豪宅是住家、辦公室兼招待所。 

 

●楊益風召委：那他可能不只是想偷看，可能他想抓到一些人的把柄。 

 

●李碧蓮：洗手間那幅畫是正對著馬桶的，被一個貴婦發現，後來報警。總共有六個受害者提告，

其實有二十個左右受害者，只是其他人辨識不出來。郭男辯稱是怕有來賓在他們家裡面亂搞、帶違

禁品，所以他要監視。後來又說其實也沒有沒有看過幾次，他的辯解大概是這樣，但最後他就是花

錢和解。 



●楊益風召委：我個人主觀意見，如果那個地方是私人招待所，我們出過社會的都知道他想幹嘛，

裝了三十幾支跟在廁所裝兩支那是不一樣的，在廁所裝兩支可能是我講的心理有點特殊的癖好，如

果各處都裝，而且那地方是招待所，他其實想幹嘛我們心裡大概明白，那這則報導基本上來講我覺

得沒有不得體。但是問題是你剛跟我們講的這些東西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閱聽人知道，這就是我講

說有時候其實不要偷懶，你多寫一點、多講兩句，大家就覺得你這樣講很有價值。這個傢伙跟政界，

他想搞上政界的關係，一定有什麼特殊的目的，那閱聽人就可能被勾起這些判斷，可是都沒有提到，

大家就會覺得：啊就是一個桃色新聞，你也沒有必要這樣報導。就會變成這樣，這是我的淺見。 

 

●李碧蓮：我去耙梳這個案件的過程之後，發現事發地樓上是住家，也有他的辦公室跟招待所，就

是一整棟都是他的。因為這件事情鬧到四月才一審宣判，包商也是四月才被判刑，稿子來了之後，

標題我就特別去改成＂涉＂，因為本來的標是肯定句，我覺得這個就很危險，因為他已經就是無罪

全身而退，那我們去肯定式地描述他偷拍女賓客被抓包，雖然這是一個事實，但在法律上我們可能

站不住腳，所以我都加＂涉＂＂被控＂，也是因為那個官司，所以我會對這邊就是有一點點比較緊

張，但我還是想說這樣是不是就足夠，還是說稿子裡面一定要去寫到他說因為雙方和解撤告什麼的，

一定要寫到這樣還是？ 

 

●楊益風召委：我覺得這反而不是重點，重點應該是，你報導背後的目的是什麼？應該透過內容把

他彰顯出來，就像我剛才講的，第一個，如果報導內容叫做偷拍女賓客被抓到，這邊所有不知道這

件事的正常人都會判斷：桃色新聞！桃色新聞跟他的工商業建言沒有關係，了不起說這個人花花公

子。但是你剛才講的，有六個被害人，在招待所裡裝 30 幾支監視器，你報導到這邊大家就會覺得說，

你這報導有價值，大家也會清楚他有目的。我個人倒是覺得他有沒有被判刑確定根本不是重點，因

為那個就是你只要報導為真實、不要用法律名詞，不要人家沒做你硬說他就是，那就行了。 

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非常謝謝委員的指導。編審在處理此新聞的謹慎度上，值得嘉許，也希望全體

新聞部同仁都秉持這樣的嚴謹態度。工商建研會是一個工商界對政府的建言團體，陳其邁當選了他

們會去見，韓國瑜當選了，他們也會碰面，所以確實有報導價值，只是比例問題要拿捏好，這是一

個。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真實性的問題，即使他是偷窺犯，但只要他沒有被判定，也不能講他是偷窺

犯，就像是性侵犯一樣，所以剛才幾位委員的指導很好，用＂涉＂也好＂嫌疑＂也好，這樣的描述

是真實的，所以這個部份就新聞媒體的報導責任來講，當然把這個角色凸顯出來，甚至剛才委員講

到更深入的，原來他監視器裝了這麼多支，就像慶富案，他在辦公室、船廠到處裝偷拍、錄音設備，

已經超越男女關係的色情需求，他可能是要蒐別人的證據，來勒索你，但是我們也不知道。新聞媒

體的好處是，就事論事、以事實報導，不妄加任何法律名詞掛上去，你沒有犯法就不能掛上去，就

是這個意思，希望我們在用字上面稍微謹慎一點，不是說你認為他可殺可砍，你就喊殺喊打，最後

他沒被打沒被殺，反而我們被殺了，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。 

 

 

 

 



【臨時動議】 

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最近因為花蓮縣爆出雇傭在地記者的事件，這對媒體是很大的傷害，很不可取，

各媒體目前都做了一些處置，本公司方面，和年代偶有合作的地方系統台洄瀾年代的記者，據了解

他已經離職了，另外跟本集團相關的壹電視的駐地記者也正在處理中，原則上，只要違反我們的工

作規則處置都是很清楚的，根據第七條的規定，同仁與採訪對象、業務對象往來，不得收取任何報

酬，雖然不是公務員不算是索賄，但我們都是不允許拿錢的。我們嚴肅處理，也是希望藉此警惕同

仁，不要因為利小就以為沒人看到，也不可能有四知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沒有這種縫隙可鑽，我

們也會嚴肅面對這樣的事情。 

 

●呂淑妤委員：是資深員工嗎？ 

●簡振芳副理：九年資歷。 

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我們比較謹慎先行調查，沒有在第一時間開除，反而是希望他自己離職，因為

站在新聞自律的角度，應該自己解決自己，那如果他不願意，我們就必須開除他，但一定會按照相

關規定執行。 

總    結： 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對於名人的報導，應著重在與公共利益有關之處，且要根據事

實報導，發揮媒體公器的價值。但要注意比例原則，並且不要誤用法律用語，損及

報導之正確性，反而讓自己陷入爭議。 

決議事項： 1. 有關犯罪新聞，提醒新聞部同仁在寫稿、下標時，用字遣詞務必精準，不可媒體

自己審判當事人。 

2. 再度提醒所有同仁，謹守工作守則、加強自律，身為媒體從業人員的操守要求，

沒有灰色地帶。 

 


